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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

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细则 

 

    本细则为配合《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实施

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制定，适用于文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的

具体评审。 

一、学业奖学金评选资格 

研究生申请学业奖学金，须具备《办法》中第八条规定的基本申

请条件，符合第十条、第十一条规定的要求，同时，出现以下任一情

况，不具备当年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申请资格： 

（一） 1 学年内旷课累计达到 6 课时； 

（二） 1 学年内任何一门课程请假累计达到 9 课时，或全部课

程请假累计达到 18课时(按学院规定参加学术会议的不计)； 

（三） 1学年内公共课、专业课（含必修和选修）有 1门课程成

绩不及格。 

二、一年级课程成绩计算办法 

（一） 参加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统考的学生，其课程成绩为：

初试成绩（折合百分制）*70%与复试成绩（百分制）*30%之和。 

（二） 推免生数量超出该专业分配一等奖学金名额时，按照成

绩排序前后确定一等奖学金名额。推免生的初试成绩，按照河北师范

大学文学院对应专业当年统考成绩总分的最高分计算。其最终成绩计

算方法与统考考生相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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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 调剂生的初试成绩，按照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对应专业

当年统考成绩总分的平均分计算。其最终成绩计算方法与统考考生相

同。 

（四） 鼓励各二级学科在保证公平公正的条件下，利用入学前

时间对一年级学生进行各种形式的专业训练及测试，测试成绩纳入奖

学金评定占比。测试方案和测试成绩的评奖具体占比，需经仔细论证

并报学院审核通过。 

（五） 休学学生不参与排名，名额等级数量分配在各专业中。 

三、二年级和三年级课程成绩计算办法 

（一） 二年级课程成绩为：校公共必修课平均成绩（百分制）

*30%+学院开设的专业课平均成绩（百分制）*70%之和。其中校公共

必修课只计英语、政治成绩。 

（二） 三年级的课程综合成绩，由开题报告的最终成绩（百分

制）*50%与专业课平均成绩（百分制）*50%之和。其中每位研究生的

开题报告必须有 5位或以上教师打分，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后，以平

均分为开题报告的最终成绩。 

（三） 休学学生再复学不参与排名，名额等级数量分配在各专

业中。 

四、各类加分计算办法 

（一）出版学术著作 

1.必须是已经正式、公开出版的有关本学科的学术研究著作，字

数在 10 万字以上；只统计专著的前两名作者；单位署名必须为河北



3 
 

师范大学（文学院）。 

2.每部专著总计 3 分，平均分配给署名作者（只计前两名）；参

编学术著作中的部分章节，需在书中有明确说明，且字数不能低于 1

万字。每 1 万字计 0.1 分，最高不超过 0.2 分。 

3.本类加分总共不得超过 3分。 

（二）发表学术论文 

1.论文计分实行代表作制度。每位同学只能提交 1 篇论文。论文

第一署名单位必须为河北师范大学（文学院），且为论文第一作者；

论文必须已经正式发表，用稿通知不得作为依据；期刊论文不少于 4

个版面或 4000 字，报刊论文不少于 2000 字。 

2.在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认定的 B 档及以上期刊发表的学术论

文，计 5 分；C 档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，计 2 分；D 档期刊发表的学

术论文，计 1 分；在省级学术刊物或出版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，计 0.2

分。学术研究综述、译作计分等同于学术论文；会议综述减半计分；

作品赏析、艺术评论、书评、访谈等减半计分。 

（三）参加学术会议、沙龙 

1.参加正规学术会议并宣读论文，每次计 0.2分，最高计 0.2分；

参加学院的学术沙龙活动并主讲论文，每次计 0.2分，最高计 0.2分；

参加学院的学术沙龙并获得优秀发言奖，每次计 0.1分，最高计 0.1

分。 

2.研究生主讲的学术沙龙论文，必须合乎学术规范，具有一定学

术质量，并得到 3名以上（含 3 名）教师的同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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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本类加分总共不得超过 0.3 分。 

（四）第二课堂 

1.参加由学院指定的本专业的学术或教学讲座，每次加 0.1 分，

最高计 1分。 

2.参加讲座的统计由本年级辅导员和研究生会负责，参加情况每

年公示。 

（五）其他项目 

1.年级负责人（每年级只计 1 人），每人加 0.2分。 

2.专业负责人（每年级每专业只计 1人），每人加 0.2 分。 

3.参加学院的助教活动并考核合格，每人每次计 0.1分，最高计

0.2 分。 

五、其他说明 

1.研究生奖学金评定一般在每年 10 月左右，上述二、三年级成

绩均为上一学年成绩。一年级按照入学成绩评定，各加分项不作为评

定依据。 

2.以上各项，除公共课、专业课、助教制成绩外，公开发表的论

文、沙龙主讲及发言获奖（学科组长提供证明）等其他奖励，均需研

究生本人提供佐证材料，如不能按时提供相关材料，则该项不能加分。 

本细则及其他未尽事宜，由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

金评审委员会负责解释。 

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4 月 8 日 


